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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文明办，省文明委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浙江省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（２０１５ 年版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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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测
评
体
系
结
构

共
设
置
５
个
测
评
类
别
：
公
益
宣
传
、
公
共
环
境
、
公
共
秩
序
、
公
共
关
系
、
市
民
评
价
。

二
、
数
据
采
集
方
法

主
要
采
用
实
地
考
察
、
问
卷
调
查
两
种
方
法
。

三
、
分
值
构
成

总
分
为
１０
００
分
，
其
中
公
益
宣
传
２８
０
分
、
公
共
环
境
３４
０
分
、
公
共
秩
序
１２
０
分
、
公
共
关
系
１１
０

分
、
市
民
评
价
１５
０
分
。

四
、
评
分
方
法

测
评
人
员
完
成
各
项
目
测
评
后
，
按
照
测
评
标
准
综
合
判
定
分
值
，
每
一
项
目
得
分
不
超
过
项
目
分

值
，
也
不
倒
扣
分
，
并
根
据
得
分
情
况
确
定
测
评
结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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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１
公

益
宣
传

（
２８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
“
讲
文
明

树
新
风
”
公
益
广

告
宣
传

１）
报
纸
、
电
视
、
广
播
、
互
联

网
等
媒
体
刊
播
公
益
广
告
情

况
。

报
纸
：
随
机
抽
查
测
评
年
度
任
意
两
个
月
党
报
的
刊
登
数
量
，
取
两
个
月
的
平
均
值

计
算
分
值
。
得
分
＝
刊
登
数
量
（
页
面
）
／ 刊
登
要
求
×
分
值
，
最
高
不
超
过
４０

分
。

４０

电
视
：
收
看
黄
金
时
段
（
１９
∶
００
—
２１
∶
００
）
两
个
频
道
的
播
出
数
量
。
得
分
＝
两

个
频
道
播
出
数
量
之
和
／８
×
分
值
，
最
高
不
超
过
４０
分
。

４０

广
播
：
收
听
（
６∶
００
—
８∶
００
）
和
（
１１
∶
００
—
１３
∶
００
）
主
要
频
率
播
出
数
量
。
得

分
＝
播
出
数
量
／４
×
分
值
，
最
高
不
超
过
２０
分
。

２０

互
联
网
：
查
看
各
市
的
政
府
网
站
和
新
闻
门
户
网
站
各
一
家
，
没
有
在
首
页
显
著
位

置
刊
登
公
益
广
告
的
，
此
项
不
得
分
。

２０

２）
在
城
市
交
通
运
载
工
具
、

公
共
场
所
、
主
干
道
、
商
业
大

街
和
大
型
商
场
、
宾
馆
、
饭
店

显
著
位
置
，
用
电
子
显
示
屏
、

楼
宇
电
视
、
固
定
广
告
牌
等

媒
介
设
置
、
播
出
公
益
广
告

情
况
。

１）
乘
座
不
同
区
域
的
３
辆
公
交
车
各
５
站
，
每
车
车
载
电
视
播
出
公
益
广
告
２
条

（
含
）
以
上
得
２０
分
，
少
１
条
扣
３
分
；
若
无
车
载
电
视
的
公
交
车
，
每
车
需
有
２
条

以
上
公
益
广
告
，
少
１
条
扣
３
分
。

２０

２）
查
看
公
交
站
点
３
处
，
有
电
子
显
示
屏
的
公
交
站
点
，
每
处
１０
分
钟
内
播
出
公

益
广
告
２
条
（
含
）
以
上
的
得
１０
分
，
少
１
条
扣
１
分
，
平
面
类
公
益
广
告
得
分
＝

公
益
广
告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１０
分
，
总
得
分
为
两
者
相
加
；
无
电
子
显
示
屏
的
公
交
站

点
得
分
＝
公
益
广
告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２０
分
。
最
高
不
超
过
２０
分
。

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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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１
公

益
宣
传

（
２８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
“
讲
文
明

树
新
风
”
公
益
广

告
宣
传

２）
在
城
市
交
通
运
载
工
具
、

公
共
场
所
、
主
干
道
、
商
业
大

街
和
大
型
商
场
、
宾
馆
、
饭
店

显
著
位
置
，
用
电
子
显
示
屏
、

楼
宇
电
视
、
固
定
广
告
牌
等

媒
介
刊
播
公
益
广
告
情
况
。

３ ）
查
看
公
共
场
所
３
处
。
有
电
子
显
示
屏
的
，
每
处
１０
分
钟
内
播
出
公
益
广
告
２

条
（
含
）
以
上
的
得
１０
分
，
少
１
条
扣
１
分
，
平
面
类
公
益
广
告
得
分
＝
公
益
广
告
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１０
分
，
总
得
分
为
两
者
相
加
；
无
电
子
显
示
屏
的
公
共
场
所
得
分
＝

公
益
广
告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２０
分
。
最
高
不
超
过
２０
分
。

２０

４ ）
查
看
不
同
区
域
的
主
干
道
３
条
各
５０
０
米
，
统
计
公
益
广
告
设
置
比
例
。
得
分

＝
公
益
广
告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分
值
，
最
高
不
超
过
２０
分
。

２０

５ ）
查
看
不
同
区
域
商
业
街
３
条
各
５０
０
米
，
统
计
公
益
广
告
设
置
比
例
，
得
分
＝
公

益
广
告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分
值
，
最
高
不
超
过
２０
分
。

２０

６ ）
查
看
大
型
商
场
、
饭
店
、
三
星
级
以
上
宾
馆
各
３
家
，
统
计
一
个
播
出
轮
回
电
子

显
示
屏
、
楼
宇
电
视
播
出
的
公
益
广
告
比
例
。
得
分
＝
公
益
广
告
比
例
／２
０％
×
分

值
，
最
高
不
超
过
２０
分
。

２０

Ⅱ
－
２
文
明
餐
桌

行
动

宾
馆
、
饭
店
、
餐
馆
普
遍
参
与

文
明
餐
桌
活
动
，
在
营
业
场

所
显
著
位
置
和
餐
桌
上
设
有

文
明
就
餐
的
温
馨
提
示
牌
。

查
看
１０
桌
以
上
宾
馆
、
饭
店
、
餐
馆
５
家
，
未
在
营
业
场
所
显
著
位
置
和
餐
桌
上
设

置
文
明
就
餐
提
示
牌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６
分
。

２０

Ⅱ
－
３
文
明
旅
游

在
车
站
、
码
头
、
出
入
境
窗

口
、
游
客
集
散
中
心
、
景
区
等

有
“
文
明
旅
游
”
等
公
益
宣

传

抽
查
车
站
、
码
头
、
出
入
境
窗
口
、
游
客
集
散
中
心
、
景
区
等
，
无
文
明
旅
游
宣
传
内

容
的
，
每
家
扣
６
分
。

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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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２
公

共
环
境

（
３４
０
分
）

Ⅱ
－
４
公
共
场
所

环
境

１ ）
环
境
整
洁
，
卫
生
状
况
良

好
，
无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
痰
、
损
坏
花
草
树
木
现
象
；

２ ）
无
乱
堆
放
、
乱
张
贴
、
乱

涂
写
、
乱
设
广
告
牌
现
象
；

３）
公
共
设
施
功
能
完
好
，
无

人
为
弄
脏
、
损
坏
现
象
。
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３
处
公
共
场
所
，
存
在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痰
、
损
坏
花
草

树
木
、
乱
堆
放
、
乱
张
贴
、
乱
涂
写
、
乱
设
广
告
牌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；
公
共

设
施
有
人
为
弄
脏
、
损
坏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。

１５

Ⅱ
－
５
街
巷
环
境

１）
环
境
整
洁
，
卫
生
状
况
良

好
，
无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
痰
、
损
坏
花
草
树
木
现
象
；

２）
无
乱
张
贴
、
乱
涂
写
、
乱

设
广
告
牌
现
象
，
无
占
道
经

营
现
象
；

３）
道
路
名
称
与
道
路
基
础

设
施
完
好
，
无
缺
失
、
严
重
损

坏
和
被
侵
占
现
象
；

４）
公
共
设
施
无
人
为
弄
脏
、

损
坏
现
象
。
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条
街
巷
各
５０
０
米
，
存
在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痰
、
损
坏

花
草
树
木
、
乱
堆
放
、
乱
张
贴
、
乱
涂
写
、
乱
设
广
告
牌
、
占
道
经
营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
例
扣
１
分
；
道
路
基
础
设
施
有
缺
失
、
损
坏
和
被
侵
占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；

公
共
设
施
有
人
为
弄
脏
、
损
坏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。

１５

Ⅱ
－
６
市
场
环
境

１ ）
环
境
整
洁
，
卫
生
状
况
良

好
，
无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痰

现
象
；

２ ）
柜
台
、
摊
位
摆
放
整
齐
有

序
，
无
占
道
经
营
现
象
；

１ 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商
场
、
超
市
、
专
业
市
场
或
农
贸
市
场
各
２
家
，
在
市
场

内
外
有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痰
、
乱
张
贴
、
乱
涂
写
、
乱
停
车
辆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例
扣

１
分
。

１０

２ ）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市
场
，
查
看
连
在
一
起
的
２０
个
柜
台
、
摊
位
，
有
摆
放
不
整
齐
或

占
道
经
营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—６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２
公

共
环
境

（
３４
０
分
）

Ⅱ
－
６
市
场
环
境

３）
无
乱
张
贴
、
乱
涂
写
、
乱

设
广
告
牌
现
象
；

４ ）
亮
证
经
营
，
证
照
齐
全
，

无
出
售
过
期
、
变
质
、
伪
劣
食

品
和
强
买
强
卖
现
象
；

５ ）
公
共
消
防
设
施
功
能
完

好
，
消
防
通
道
无
被
占
用
、
堵

塞
现
象
，
消
防
安
全
制
度
健

全
。

３）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市
场
，
存
在
乱
张
贴
、
乱
涂
写
、
乱
设
广
告
牌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
１
分
。

８

４ ）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农
贸
市
场
内
６
家
熟
食
品
店
（
每
个
农
贸
市
场
２
家
）
，
无
经
营

许
可
证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，
无
健
康
证
或
健
康
证
过
期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１
分
，
未
按

规
定
佩
戴
口
罩
或
无
防
蝇
设
施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１
分
；
用
手
直
接
接
触
食
物
的
，
每

例
扣
１
分
；
随
机
抽
查
商
场
、
超
市
的
２０
种
食
品
，
存
在
出
售
过
期
、
变
质
食
品
现
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５
分
。

１０

５）
消
防
设
施
损
坏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；
消
防
通
道
被
占
用
、
堵
塞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
分
。

８

Ⅱ
－
７
小
区
环
境

１）
环
境
整
洁
，
卫
生
状
况
良

好
，
无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
痰
、
损
坏
花
草
树
木
现
象
；

２）
路
面
硬
化
、
平
整
，
无
明

显
坑
洼
积
水
，
排
水
设
施
完

善
，
无
露
天
排
水
沟
渠
；

３ ）
生
活
垃
圾
定
点
投
放
、
定

时
清
运
，
垃
圾
箱
房
（
桶
）
完

好
、
整
洁
；

１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存
在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痰
、
损
坏
花
草
树

木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处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２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存
在
路
面
未
硬
化
的
，
超
过
２０
平
方
米
每

１
处
扣
２
分
；
存
在
明
显
坑
洼
积
水
，
超
过
２
平
方
米
每
１
处
扣
１
分
；
存
在
排
水
设

施
不
完
善
、
有
露
天
排
水
沟
渠
的
每
１
处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３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每
１
个
小
区
任
意
查
看
２
处
垃
圾
投
放
点
，

存
在
未
定
时
清
运
现
象
的
每
１
处
扣
２
分
，
垃
圾
箱
房
（
桶
）
损
坏
的
每
１
个
扣
２

分
，
垃
圾
箱
房
（
桶
）
不
整
洁
的
每
１
处
扣
１
分
，
垃
圾
没
分
类
的
每
个
小
区
扣
２

分
。

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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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２
公

共
环
境

（
３４
０
分
）

Ⅱ
－
７
小
区
环
境

４ ）
楼
门
内
干
净
整
洁
，
楼
道

无
堵
塞
，
墙
面
、
玻
璃
干
净
无

破
损
，
楼
道
灯
完
好
、
无
缺

失
；

５）
住
宅
楼
有
符
合
标
准
的

防
盗
、
消
防
设
施
；

６）
小
区
内
无
饲
养
家
禽
、
宠

物
敞
放
现
象
；

７）
车
辆
停
放
有
序
，
消
防
通

道
畅
通
；

８ ）
无
违
章
搭
建
；

９）
车
库
、
车
棚
无
违
规
居

住
、
经
营
等
现
象
；

１０
）
每
个
小
区
至
少
设
置
一

个
宣
传
橱
窗
，
内
容
每
季
更

新
；

１１
）
小
区
内
每
条
道
路
、
每

块
绿
地
上
均
设
置
有
文
明
提

示
或
温
馨
提
示
标
志
。

４）
随
机
抽
查
５
个
楼
道
，
从
１
楼
到
顶
层
，
存
在
乱
堆
杂
物
、
玻
璃
缺
损
、
楼
道
灯
不

亮
、
乱
涂
写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；
楼
道
清
洁
不
到
位
的
，
每
１
个
楼
道
扣
２

分
。

８

５ ）
随
机
抽
查
５
个
楼
道
或
５
幢
楼
房
，
存
在
防
盗
、
消
防
设
施
未
按
规
定
设
置
的
，

每
１
处
扣
１
分
。

８

６ 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发
现
小
区
内
饲
养
鸡
、
鸭
等
家
禽
的
，
每
１

例
扣
１
分
；７
∶
００
—
１９
∶
００
之
间
在
室
外
遛
放
宠
物
的
，
每
１
只
扣
１
分
，
其
他
时

间
，
发
现
敞
放
宠
物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只
扣
１
分
。

８

７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存
在
车
辆
压
占
绿
化
带
、
占
用
消
防
通
道
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。

６

８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存
在
违
章
搭
建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处
扣
２
分
。

６

９）
存
在
车
库
、
车
棚
违
规
居
住
或
经
营
的
，
每
１
处
扣
２
分
。

６

１０
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未
设
置
宣
传
橱
窗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，
内

容
未
及
时
更
新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１１
）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小
区
，
每
１
个
小
区
查
看
２
条
道
路
和
２
块
绿

地
，
未
设
置
提
示
标
志
的
，
每
１
处
扣
１
分
。

６

—８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２
公

共
环
境

（
３４
０
分
）

Ⅱ
－
８
餐
饮
店
环

境

１ ）
环
境
整
洁
，
门
前
责
任
制

落
实
，
无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
痰
、
乱
堆
放
、
乱
设
广
告
牌
、

占
道
经
营
现
象
；

２ ）
店
内
干
净
整
洁
，
达
到
卫

生
标
准
；

３）
设
置
“
餐
饮
服
务
食
品
安

全
监
督
公
示
牌
”
，
内
有
《
营

业
执
照
》
、
《
餐
饮
服
务
许
可

证
》
、
《
餐
饮
服
务
食
品
安
全

等
级
公
示
》
、
服
务
人
员
健

康
证
、
监
督
电
话
、
食
品
安
全

承
诺
书
、
食
品
安
全
管
理
制

度
；

４ ）
公
共
用
品
、
用
具
消
毒
制

度
落
实
，
有
消
毒
设
备
、
消
毒

措
施
和
记
录
；

５）
无
出
售
过
期
、
变
质
、
伪

劣
食
品
现
象
。
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商
业
大
街
、
背
街
小
巷
的
餐
饮
店
各
５
家
（
共
１０
家
）
：

１ ）
门
前
发
现
有
乱
扔
杂
物
、
随
地
吐
痰
、
乱
堆
放
、
乱
设
广
告
牌
、
占
道
经
营
等
现

象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２ ）
店
内
卫
生
不
符
合
要
求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。

８

３ ）
未
设
置
“
餐
饮
服
务
食
品
安
全
信
息
公
示
牌
”
的
，
每
家
扣
５
分
，
《
营
业
执
照
》
、

《
餐
饮
服
务
许
可
证
》
、
投
诉
举
报
电
话
、
食
品
安
全
承
诺
书
、
食
品
安
全
管
理
制

度
、
“
五
病
”
调
离
记
录
本
，
每
少
一
项
扣
１
分
；
未
进
行
餐
饮
服
务
食
品
安
全
等
级

公
示
（
３
个
月
内
新
办
证
的
除
外
）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；
无
健
康
证
的
，
每
少
１
证
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４ ）
没
有
消
毒
设
备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，
没
有
消
毒
措
施
和
记
录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１

分
；
一
次
性
碗
筷
超
过
使
用
日
期
的
，
每
一
例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５）
出
售
过
期
、
变
质
、
伪
劣
食
品
的
，
此
项
不
得
分
。

１０

Ⅱ
－
９
河
道
环
境

１ ）
河
道
两
岸
无
垃
圾
堆
积
；

２ ）
水
面
无
漂
浮
垃
圾
；

３）
水
质
良
好
，
无
发
臭
发
黑

现
象
；

４ ）
建
立
河
长
制
。

查
看
不
同
区
域
的
河
道
（
宽
度
５
米
以
上
）
３
条
：

１）
存
在
超
过
０
２
平
方
米
面
积
的
垃
圾
堆
积
，
每
１
处
扣
２
分
。

６

２）
无
“
河
长
公
示
牌
”
每
条
扣
１
分
，
公
示
牌
内
电
话
接
打
不
畅
通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３ ）
存
在
漂
浮
垃
圾
，
每
１
处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４ ）
水
质
发
臭
发
黑
的
，
每
１
条
河
道
扣
５
分
。

１０

—９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２
公

共
环
境

（
３４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０
网
吧
环
境

１）
网
吧
严
格
执
行
上
网
消

费
实
名
登
记
制
度
，
在
显
著

位
置
设
置
“
未
成
年
人
禁

入
”
标
志
，
无
１８
周
岁
以
下

人
员
出
入
；

２）
网
吧
内
部
秩
序
良
好
，
环

境
整
洁
，
无
吸
烟
现
象
，
消
防

设
施
和
器
材
完
好
，
无
消
防

安
全
隐
患
；

３）
网
吧
证
照
齐
全
，
无
超
范

围
经
营
现
象
；

４）
上
网
电
脑
安
装
“
净
网
先

锋
”
监
管
软
件
，
并
正
常
使

用
。

随
机
抽
查
５
家
网
吧
：

１）
未
执
行
实
名
登
记
制
度
或
登
记
人
员
与
上
网
人
员
不
符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，
未

在
显
著
位
置
设
置
相
关
标
志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，
存
在
未
成
年
人
上
网
的
，
此
项

目
不
得
分
（
扣
除
全
部
３０
分
）
。

８

２ ）
网
吧
内
部
环
境
脏
乱
、
秩
序
混
乱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；
存
在
吸
烟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
家
扣
２
分
；
存
在
烟
感
、
应
急
灯
、
灭
火
器
等
消
防
设
施
缺
失
、
损
坏
或
无
法
正
常
使

用
、
安
全
通
道
不
畅
通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。

８

３ ）
相
关
经
营
许
可
证
、
营
业
执
照
等
不
齐
全
或
存
在
超
范
围
经
营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
项
扣
２
分
，
出
售
香
烟
的
每
家
扣
２
分
。
如
发
现
“
黑
网
吧
”
，
此
项
不
得
分
。

８

４）
未
安
装
监
管
软
件
或
未
开
启
使
用
的
，
每
１
家
扣
２
分
。

６

Ⅱ
－
１１
建
筑
工

地
环
境

１）
工
地
出
入
口
整
洁
有
序
；

２）
无
现
场
搅
拌
混
凝
土
和

砂
浆
现
象
；

３ ）
做
到
文
明
施
工
，
没
有
施

工
扰
民
现
象
；

４ ）
工
地
围
墙
美
化
，
公
益
广

告
占
比
不
低
于
３０
％
；

随
机
抽
查
５
个
建
筑
工
地
（
其
中
居
民
区
性
质
的
３
个
，
商
业
区
性
质
的
２
个
）
：

１）
出
工
地
车
辆
未
进
行
规
范
冲
洗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１
分
；
发
现
有
泥
沙
滴
漏
抛

洒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辆
车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２）
有
现
场
搅
拌
混
凝
土
和
砂
浆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３）
发
现
有
不
文
明
施
工
，
影
响
居
民
正
常
休
息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４）
工
地
围
墙
公
益
广
告
占
比
不
足
３０
％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２
分
；
工
地
围
墙
有

空
白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１
分
；
工
地
板
房
、
围
墙
上
有
牛
皮
癣
的
，
每
１
处
扣
１

分
。

１０

—０１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２
公

共
环
境

（
３４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１
建
筑
工

地
环
境

５）
建
筑
围
挡
不
占
用
人
行

道
等
公
共
领
域
；

６）
工
地
内
有
供
建
筑
工
人

用
的
厕
所
、
淋
浴
等
设
施
；

７）
建
筑
工
人
宿
舍
层
高
不

得
低
于
２
４
米
，
走
廊
宽
度

不
得
小
于
０
９
米
；

８ ）
宿
舍
必
须
设
置
可
开
启

式
窗
户
，
宿
舍
内
应
设
置
生

活
用
品
专
柜
；

９）
宿
舍
内
物
品
放
置
整
齐
，

地
面
整
洁
，
无
使
用
明
火
和

高
功
率
电
器
做
饭
、
炒
菜
现

象
。

５）
发
现
建
筑
围
挡
占
用
人
行
道
等
公
共
领
域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６ ）
有
生
活
区
的
工
地
内
未
设
置
厕
所
、
淋
浴
等
设
施
的
，
每
少
１
项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７）
工
人
宿
舍
层
高
、
走
廊
宽
度
不
符
合
要
求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８）
宿
舍
未
设
置
可
开
启
式
窗
户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１
分
；
未
设
置
生
活
用
品
专
柜

的
，
每
１
个
宿
舍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９ ）
每
１
个
工
地
宿
舍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房
间
，
发
现
房
间
内
物
品
放
置
不
整
齐
、
地
面

不
整
洁
的
，
每
１
个
工
地
扣
１
分
；
发
现
有
使
用
明
火
或
使
用
高
功
率
电
器
做
饭
、

炒
菜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—１１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３
公

共
秩
序

（
１２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２
交
通
秩

序

１）
交
通
标
志
规
范
醒
目
，
标

线
清
晰
完
好
，
斑
马
线
等
行

人
过
街
设
施
设
置
合
理
；

２）
人
、
车
各
行
其
道
；

３）
机
动
车
无
闯
红
灯
、
违
法

行
驶
现
象
；

４）
非
机
动
车
、
行
人
无
闯
红

灯
现
象
；

５）
机
动
车
无
违
法
停
车
现

象
；

６）
行
人
过
马
路
无
违
法
现

象
；

７）
机
动
车
斑
马
线
前
礼
让

行
人
。
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条
城
市
道
路
各
５０
０
米
：

１ ）
发
现
交
通
标
志
不
规
范
、
标
线
不
清
晰
或
斑
马
线
设
置
不
合
理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
处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２ ）
１５
分
钟
内
，
发
现
有
机
动
车
在
非
机
动
车
道
上
行
驶
、
非
机
动
车
在
机
动
车
道

上
行
驶
、
行
人
不
走
人
行
道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３）
在
７∶
００
—
８∶
３０
和
１７
∶
００
—
１８
∶
３０
时
段
，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主
要
交
通
路

口
各
１５
分
钟
，
发
现
机
动
车
闯
红
灯
、
违
法
行
驶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４）
在
７∶
００
—
８∶
３０
和
１７
∶
００
—
１８
∶
３０
时
段
，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主
要
交
通
路

口
各
１５
分
钟
，
发
现
有
非
机
动
车
、
行
人
闯
红
灯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５）
在
５０
０
米
路
段
内
，
发
现
有
机
动
车
违
法
停
车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６ ）
在
５０
０
米
路
段
内
，
发
现
有
行
人
不
走
斑
马
线
、
翻
越
栏
杆
、
不
走
过
街
天
桥
等

行
为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１０

７ ）
随
机
抽
查
３
个
十
字
路
口
各
１０
分
钟
，
发
现
机
动
车
在
斑
马
线
前
不
让
行
人
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—２１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３
公

共
秩
序

（
１２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３
车
站
码

头
秩
序

１ ）
乘
客
自
觉
遵
守
秩
序
，
排

队
候
车
，
依
次
上
下
车
；

２）
无
拥
挤
、
争
抢
座
位
现

象
，
对
老
、
弱
、
病
、
残
、
孕
等

需
要
帮
助
的
人
主
动
礼
让
；

３ ）
无
非
法
营
运
车
辆
，
无
争

抢
客
源
现
象
；

４）
室
内
公
共
场
所
和
工
作

场
所
设
有
禁
烟
标
识
，
候
车

大
厅
设
有
吸
烟
室
，
禁
烟
场

所
无
人
吸
烟
。

１）
随
机
抽
查
早
晚
高
峰
期
间
不
同
区
域
的
５
个
公
交
站
点
，
每
１
个
站
点
查
看
２

辆
公
交
车
的
上
下
客
情
况
，
发
现
有
不
排
队
上
下
车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辆
扣
２
分
。

８

２ ）
随
机
乘
座
３
辆
不
同
路
线
的
公
交
车
各
５
站
，
发
现
有
拥
挤
、
争
抢
座
位
和
不
主

动
礼
让
需
要
帮
助
的
人
等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８

３ ）
在
长
途
汽
车
站
、
火
车
站
（
码
头
）
查
看
出
租
车
、
人
力
三
轮
车
营
运
情
况
，
发
现

有
非
法
营
运
车
辆
的
，
每
１
辆
扣
２
分
；
有
争
抢
客
源
现
象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８

４）
查
看
长
途
汽
车
站
、
火
车
站
、
码
头
候
车
厅
、
售
票
厅
和
工
作
场
所
，
无
禁
烟
标

识
的
，
扣
１
分
；
禁
烟
场
所
有
人
吸
烟
的
，
每
１
例
扣
１
分
。

８

Ⅱ
－
１４
学
校
周

边
秩
序

中
小
学
校
、
幼
儿
园
上
学
、
放

学
时
段
，
有
公
安
民
警
或
协

警
在
校
园
周
边
执
勤
，
有
专

人
维
护
校
园
门
口
道
路
的
交

通
秩
序
以
及
校
园
周
边
环
境

良
好
，
无
违
规
经
营
、
娱
乐
行

业
、
非
法
行
医
等
。

随
机
抽
查
不
同
区
域
的
中
学
、
小
学
、
幼
儿
园
各
１
所
：

１）
无
公
安
民
警
或
协
警
执
勤
，
无
专
人
维
护
交
通
秩
序
的
，
每
１
处
扣
２
分
。

８

２）
学
校
周
边
２０
０
米
内
发
现
有
互
联
网
上
网
服
务
营
业
场
所
、
电
子
游
戏
经
营
场

所
每
处
扣
２
分
；
发
现
有
娱
乐
场
所
扣
２
分
；
发
现
有
非
法
行
医
或
以
人
工
流
产
、

性
病
治
疗
业
务
为
主
的
诊
所
扣
２
分
；
发
现
有
从
事
非
法
经
营
活
动
的
游
商
和
无

证
照
摊
点
扣
２
分
；
发
现
有
“
三
无
产
品
”
、
恐
怖
、
迷
信
、
低
俗
、
色
情
的
玩
具
、
文

具
和
出
版
物
销
售
扣
２
分
；
发
现
有
出
售
“
刮
刮
卡
”
、
“
洞
洞
奖
”
等
的
，
每
例
扣
１

分
。

１０

—３１—



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４
公

共
关
系

（
１１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５
社
区
人

际
关
系

１ ）
社
区
有
便
民
服
务
中
心
；

２ ）
社
区
有
警
务
室
，
建
立
民

警
值
班
制
度
，
有
专
人
值
班
；

３ ）
封
闭
式
小
区
有
门
卫
值

班
制
度
；

４）
有
邻
里
文
明
的
提
示
语

或
温
馨
提
示
标
志
。

随
机
查
看
不
同
区
域
的
３
个
社
区
：

１）
社
区
无
便
民
服
务
中
心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。

６

２）
社
区
未
设
立
警
务
室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１
分
，
没
有
专
人
值
班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３ ）
封
闭
式
小
区
无
门
卫
值
班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。

６

４ ）
无
提
示
语
或
标
志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。

６

Ⅱ
－
１６
窗
口
行

业
服
务

１）
设
置
有
“
讲
文
明
树
新

风
”
公
益
广
告
；

２）
服
务
场
所
内
外
环
境
整

洁
有
序
；

３）
服
务
设
施
齐
全
；

４）
有
明
显
的
禁
烟
标
志
，
无

吸
烟
现
象
；

５）
有
无
障
碍
设
施
，
并
能
正

常
使
用
；

６）
提
供
服
务
程
序
和
所
需

资
料
的
说
明
书
；

７ ）
服
务
窗
口
合
理
有
序
开

放
；

８）
服
务
场
所
设
有
意
见
箱

或
意
见
簿
；

９ ）
其
他
根
据
窗
口
性
质
行

业
标
准
检
查
。

随
机
抽
查
５
个
窗
口
服
务
行
业
：

１）
未
设
置
公
益
广
告
的
此
项
不
得
分
；公
益
广
告
不
足
５
条
的
，每
少
１
条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２）
服
务
场
所
内
外
环
境
不
够
整
洁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；
周
边
存
在
乱
停
车
现
象
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３）
无
饮
水
机
（
包
括
水
、
纸
杯
）
、
水
笔
、
老
花
镜
、
应
急
药
箱
等
便
民
服
务
设
施
的
，

每
少
１
项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４）
未
设
置
禁
烟
标
志
的
，
每
１
个
窗
口
单
位
扣
１
分
；
发
现
有
吸
烟
现
象
的
，
每
窗

口
个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５）
未
设
置
无
障
碍
设
施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２
分
；
无
障
碍
设
施
不
规
范
的
，
每
例
扣
１

分
；
无
障
碍
设
施
不
能
正
常
使
用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１
分
。

８

６）
没
有
提
供
办
事
流
程
或
说
明
书
等
资
料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７ ）
服
务
窗
口
任
意
关
闭
，
开
窗
率
不
足
７０
％
，
导
致
群
众
等
候
时
间
较
长
的
，
每
１

个
扣
２
分
。

１０

８）
未
设
置
意
见
箱
、
意
见
簿
或
未
公
布
投
诉
电
话
的
，
每
１
个
扣
１
分
。

６

９ ）
其
他
根
据
窗
口
单
位
性
质
的
行
业
标
准
进
行
检
查
。

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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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测
评
类
别

测
评
项
目

测
评
内
容

测
评
标
准

分
值

Ⅰ
－
５
市

民
评
价

（
１５
０
分
）

Ⅱ
－
１７
满
意
度

测
评

对
公
益
广
告
宣
传
影
响
力
的

评
价

对
当
地
社
会
风
尚
的
评
价

对
公
共
场
所
环
境
的
评
价

对
市
场
环
境
的
评
价

对
小
区
环
境
的
评
价

对
当
地
安
全
感
的
评
价

对
文
明
交
通
行
为
的
评
价

对
志
愿
服
务
的
评
价

对
文
明
旅
游
行
为
的
评
价

对
当
地
道
德
领
域
重
大
负
面

事
件
的
评
价

问
卷
调
查
，
按
满
意
得
分
值
的
１０
０％
，
基
本
满
意
得
分
值
的
７０
％
，
不
满
意
得
０

分
，
加
权
平
均
计
算
得
分
。

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

—５１—



抄报：省文明委领导。

浙江省文明办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印发

—６１—


